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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732              股票简称：*ST 新梅             编号：临 2016-082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新梅大厦部分办公用房暨关联交易进展

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进展情况 

2016 年 9月 29 日，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

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出售新梅

大厦部分办公用房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将新梅大厦共计 8 层整层办公用房

产权以单价不低于人民币 16,080元，总价不低于人民币 150,899,865.60 元的价

格出售给上海鑫兆房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兆房产”），并授权董事会

或董事会授权人士确定交易具体细节、签署相关文件、办理相应手续。（公告编

号：临 2016-080）。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积极落实相关事项，公司控股子

公司上海新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梅房地产”）于 2016 年 9 月

30日与鑫兆房产签订了《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购买方式 

鑫兆房产以单价为人民币 17,000 元的价格受让新梅房地产所持有的位于上

海市天目中路 585 号的新梅大厦第 5、6、7、8、9、11、12、14 层整层（建筑

面积 9,384.32 平方米）办公用房产权（以下简称“房地产”），合计人民币

159,533,4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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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款支付方式 

采用分期支付： 

1、2016年 9月 30日之前支付人民币 8,000 万元； 

2、2016年 10月 15日之前支付人民币 5,000万元； 

3、2016年 10月 25日之前支付人民币 29,533,440元。 

（三）过户方式 

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合同双方共同向房地产交易中心申请办理转让

过户手续。房地产权利转移日期以闸北区房地产登记处准予该房地产转移登记之

日为准。 

（四）其他主要约定事项 

1、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2、合同双方完成该房地产过户转让交易后，无论新梅房地产被转让或转让

“新梅大厦”其他楼层，该幢物业（天目中路 585号）的名称保持不变，仍为“新

梅大厦”。 

3、交接期间（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的所有租金收入仍归新梅房地产所

有。 

4、该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合同双方在履行该合同过程中

发生争议的，可以协商解决，也可以向有关部门申请调解，或依法向闸北人民法

院起诉。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的签署对于盘活公司存量房产，优化资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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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推动公司股票尽快恢复上市将产生积极影响。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协议约定，

积极推进协议事项的具体落实，切实保障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备查文件 

1、新梅房地产与鑫兆房产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 

 

特此公告。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10月 11日 


